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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动物外带安全承诺书
为切实加强实验室安全与综合治理工作，结合实验室工作实际情况，本着共管共享、责任分担的原则，特殊实验如提取细胞、特殊仪器使用等需要将活体动物带离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范围以外区域直至动物安乐死期间，本人自愿签订《活体动物外带安全承诺书》，并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1. 严格遵守包括但不限于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详见实验动物中心动物实验相关规定）；
2. 严格遵守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放射等化学危险品管理条例；
3. 严格遵守实验动物操作严格防护要求；
4. 本人没有患传染病，保证外带动物不会接触野鼠、昆虫等生物；
5. 动物采购负责人做好动物数量监控，采购动物品系、数量与尸体品系、数量一致，严禁发生动物逃逸事件； 
6. 未经允许，严禁私自挪用非本人所属实验动物；
7. 严禁将已带离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范围以外区域的活体动物再次带回许可范围区域；
8. 为保障动物及环境安全，各PI必须安排专人管理实验动物，PI监督动物采购负责人管理活体实验动物和尸体无害化处理。
	实验名称
	
	AEC号
	

	动物品种、品系
	
	采购周龄/体重
	
	数量（只）
	

	计划笼位数
	
	外带饲养时间
	20   年   月   日   时   分
至
20   年   月   日   时   分


                  本人签字：
                部门负责人/PI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